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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檢核實施細則 

民國 107 年 01月 15日校務會議廢止通過 

第一條  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內部控制之檢核分為例行性稽核及專案性稽核。例行性稽核由內部稽核

委員會依風險評估規劃稽核時程；專案性稽核依校長指示辦理。 

第三條  秘書室建置內部控制制度項目如下： 

一、 增（修）訂內部控制制度手冊，並提報董事會通過。 

二、 統籌各單位風險評估作業。 

三、 統籌各單位內部控制自我檢核作業。 

第四條  內部稽核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依據前一學年度稽核報告及風險評估結果擬訂稽核計畫，據以檢

核本校內部控制制度。稽核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二、 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異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項，

於學年度稽核報告中據實揭露，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做

成稽核報告，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

料，應至少保存五年。 

三、 其他缺失事項應包括： 

（一） 政府機關檢查所發現之缺失。 

（二） 財務簽證會計師查核時，本校提供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所列之缺失。 

（三） 會計師於財務簽證或專案查核所發現之缺失。 

四、 根據稽核內部控制之結果做成「內部稽核建議追蹤紀錄」及「內

部稽核追蹤報告」，必須經受稽單位主管覆核。 

五、 學年度稽核報告與追蹤報告陳送校長簽核，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

查閱。 

六、 如發現學校事務有重大違規情事，或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立即

作成稽核報告陳送校長。校長接獲報告後，立即送董事會，並將

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 

第五條  內部控制檢核程序如下： 

一、 於稽核一週前發出稽核通知。 

二、 暸解稽核作業並擬定查核步驟。 

三、 訪談承辦人員。 

四、 進行穿透性測試。 

五、 告知稽核結果及建議事項。 

六、 請受稽單位回覆意見或提供改善措施。 

七、 完成工作底稿。 

第六條  內部稽核人員執行稽核時，得請各單位提供有關帳冊、憑證、文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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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稽核所需之資料。 

第七條  內部稽核人員應迴避參與職務有關程序之受稽事項。 

第八條  本細則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103年 01月 13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01月 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